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GN NEW ENERGY HOLDINGS CO., LTD.
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11）

自願公告
潛在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本公告乃由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自願作出。

潛在出售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Meiya Electric Asia, Ltd.

（「Meiya Electric」）擬出售其於南通美亞熱電有限公司（「南通美亞」，Meiya Electric

的全資附屬公司）持有的所有股權（「潛在出售事項」）。Meiya Electric擬透過於上海聯
合產權交易所（「上海聯交所」）的公開招標程序（「公開招標」）進行潛在出售事項。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相關監管規定，本公司將於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聯
交所網站www.suaee.com初步披露與潛在出售事項相關的資料（「掛牌前披露」）。預期
公開招標會於20個工作日後開始。於本公告日期，潛在出售事項的招標價格尚未確
定。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最終資料須以將於上海聯交所作出的正式披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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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潛在出售事項的理由

持續發展清潔及可再生能源一直是本集團的首要任務。為實現該目標，鑒於南通美
亞的業務表現因地區政府的環境保護措施及熱電聯產規劃的變化而下降，董事會擬
出售該公司。潛在出售事項亦有助於實現資源優化及精簡本集團的架構，從而進一
步發展本集團的核心業務。

有關本集團、MEIYA ELECTRIC及南通美亞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一間電源種類和地理分佈多元化的獨立發電商，資產組合包括位於中國及
韓國的燃氣、燃煤、燃油、風電、太陽能、水電、熱電聯產、燃料電池及生物質發電項
目。

Meiya Electric

Meiya Electric為一間於毛里求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的全
資附屬公司。Meiya Electric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且其持有南通美亞的全部股權。

南通美亞

南通美亞為一間於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為外商投資企業），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
附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其由Meiya Electric擁有100%權益。南通美亞主要從事生
產及供應電力、蒸汽及其他有關產品。

上市規則的涵義

潛在出售事項如落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可
能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公佈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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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潛在出售事項僅處於掛牌前披露階段，故潛在出售事項未必會進行，因此，本
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
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廣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總裁兼執行董事

張志武

香港，2023年3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7名董事組成，包括：

主席、總裁兼執行董事 ： 張志武先生

非執行董事 ： 王宏新先生、
陳新國先生及
卞書明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 王民浩先生、
楊校生先生及
梁子正先生


